《遂宁市安居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修订起草说明
 
一、修订合理布局规定的必要性
合理布局规定是调整卷烟零售点布局、规范零售终端市场主体准入的合法手段，是烟草零售许可审批的重要标准，在市场资源配置、市场秩序维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安居区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的现状，对许可证数量上限进行了提高，总量由原来的1175增长至1180个。为此，2024年重新修订制定《遂宁市安居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细化规定相关内容，对确保我区烟草制品合理化布局规定的统一性、科学性、规范性，营造公平有序的卷烟市场经营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二、总体目标
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赋予县级以上烟草专卖局的法定职权，安居区烟草专卖局严格依法履责，深入分析零售市场状况，充分结合辖区实际，按照合法、合规、合理、合情的要求修订现行合理布局规定。新《规定》中以较为稳定、相对独立、规划平均的市场区域为单元，量化分析单元内与烟草制品零售相关的因素，测算零售点的合理数量范围与间距标准，组合运用数量、间距和其他符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的布局模式，坚持零售户总量与烟草制品消费需求相适应，适当提高准入门槛，以总体达到全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基本满足社会需要、零售户规范经营、市场秩序良好的目标。
三、主要原则
（一）属地管理原则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市局《遂宁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指导意见》文件指导下，结合辖区内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制定本地的合理布局规定。
（二）依法依规原则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规定制定，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修订与发布工作。
（三）受理在先原则
对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申请因合理布局规划所限，无法都准予许可的，应当对先受理的申请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四）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在《规划》实施之前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受所在地《规划》调整的影响。
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时，除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和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的情形外，不受本《规划》调整的影响。
四、制定修订《规定》的法律依据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对烟草专卖行政机关的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和2016年5月26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中，明确规定了对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同时，《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中明确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合理布局“由县级以上烟草专卖局制定。”因此，我局依法享有对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制定修订实施细则的权限。
（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要求。
本《规定》是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对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要求”条件的细化，并未增设新的行政许可事项，也未增加新的行政许可条件，实体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
五、关于修订《规定》内容说明
（一）背景条款说明。
1.新《规定》第一条，对制定本规定的法律依据进行了说明。
2.新《规定》第二条，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概念进行了说明。
3.新《规定》第三条，对本规定的适用行政管辖范围进行了说明。
4.新《规定》第四条，对合理布局规定的制定原则进行了说明。
（二）新修订相关区域控制零售点数量说明
1.新《规定》单元设置由原123个增长为136个。
主要依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应当以较为稳定、相对独立的市场区域为单元，量化分析单元内与烟草制品零售相关的因素，测算零售点的合理数量范围与间距标准，组合运用数量、间距和其他符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的布局模式。针对安居区目前卷烟市场的人口分布、消费水平、经济水平等因素，原有的单元设置已无法较好满足市场需求，现对其区域的单元设置，由原123个增长为136个。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应体现前瞻性，坚持均衡发展，坚持零售户总量与烟草制品消费需求相适应，施行后应保持相对稳定。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烟草专卖局应适时评估执行效果，对不适宜的规定及时作出调整。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2.新《规定》第六条第六款：旅游景区或区政府重点打造文旅区域内的旅客服务点、便利店等经营场所的，具体核定量为海龙凯歌7个、七彩明珠2个（包含黄娥古镇1个）。各景区、文旅区域范围以遂宁市安居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景区规定范围图示认定为准。
制定依据与前款一致，是对原先规定中未明确规定景区、文旅区域范围进行具体细化。因安居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景区、文旅区域已进行规划，经过实际调研，对景区、文旅区域范围进行了明确。
（三）修订和新增优抚照顾政策等特殊情形零售点设置说明
1.修订了间距或总量标准适当放宽的情形，营业面积调整为超过400、500、600平方米以上（不包括仓储、办公等场所）且主要经营场所位于临街底层的超市、商场，在符合所在布局单元零售点核定总量的基础上，间距标准调整为分别放宽至所在布局单元间距标准的80%、70%、60%执行；申请人为烈属的（包含父母、配偶、子女或其他应当被认定的人员），不受经营场所所在布局单元总量控制，间距标准调整为放宽至所在布局单元间距标准的50%进行核定；因家庭生活特别困难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残疾人士提出申请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在符合所在布局单元零售点核定总量的基础上，间距标准调整为放宽至所在布局单元间距标准的70%进行核定。
主要依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烟草专卖局在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时，可以视当地实际对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情形；对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在数量、间距方面给予适当放宽。
2. 因家庭生活特别困难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残疾人士提出申请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在符合所在布局单元零售点核定总量的基础上，间距标准可放宽至所在布局单元间距标准的70%进行核定。
主要依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烟草专卖局在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时，可以视当地实际对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情形；对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在数量、间距方面给予适当放宽。
《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关于残疾人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指导意见》（川烟专〔2020〕22号）相关要求，间距放宽标准最多不超过70%。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别的残疾证的放宽标准进行单独设置。

